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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反馈意见答复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北京光环新网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

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 2016 年 1 月 13 日贵会并购重组委的审核意见，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同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理，现补充说明如

下： 

一、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本次重组后，标的公司中金云网董事会组成及上市公司

对其控制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上市公司与中金云网相关交易对方于2015年9月16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于2015年10月21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并于2016年1月18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中金云网董事会组成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金云网董事会将由5名董事组成。利润承诺期间，由上市

公司提名3名董事，由中金云网相关交易对方提名2名董事，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

产生。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对所议事项应由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中金云网100%的股权，并且控制中金云网董

事会半数以上席位。 

综上所述，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上市公司与中金云网相关交

易对方已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二），就中金云网董事会组成做出了明确约定。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

有中金云网100%的股权，并且控制中金云网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上市公司对

中金云网具有实际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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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中金云网 2016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可行

性及对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中金云网 2016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科委”）官方网站于2015年12

月28日对高新企业认证相关事宜作出的回复，国家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正

在组织修订《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16年将执

行新的管理办法。新管理办法发布后，北京市科委将发布关于2016年申请高新认

证的最新通知，申报企业需按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截至本反馈回复出具日，新修订的管理办法尚未颁布，北京市科委网站尚未

查询到关于《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

通知》的相关信息。可查询到的最近三年（2013年-2015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具体时间安排情况如下： 

1、根据于2013年4月23日公告的《关于组织开展2013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2013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共分3批办理，申请第

一批认定的企业应于2013年8月30日前递交申报材料，申请第二批认定的企业应

于2013年9月30日前递交申报材料，申请第三批认定的企业应于2013年10月30日

前递交申报材料。 

2、根据于2014年3月24日公告的《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2014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1批办理，申报截止

时间为2014年9月1日。 

3、根据于2015年3月24日公告的《关于组织开展2015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2015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分2批办理，申报截止

时间分别为2015年4月29日和2015年7月30日。 

根据最近三年（2013-2015年）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进度安排，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批次和申报截止时间在各年度均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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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云网属于中金数据存续分立后成立的新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正式设

立，需在成立满一年后（ 即2016年9月29日后）才可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如

果《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规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截止时间晚于2016年9月29日，且中金云网在申报截

止时间前及时提交材料，2016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具有可行性。 

在《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

知》正式公布前，北京市201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批次和申报截止时间均无法

确定，中金云网能否在2016年申报截止时间前提交材料，并在2016年取得高新技

术企业资质存在不确定性。 

（二）中金云网为争取在 2016 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拟采取的措施 

中金云网主要从事高等级数据中心外包服务和私有云服务业务，属于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的高技术服务业。 

中金云网承继了原中金数据有关数据中心外包服务和私有云服务的科技研

发人员和研发成果，中金数据于2014年12月12日获发了编号为GR201411003483

号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在未来的持续经营中，中金云

网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重点研发有关数据中心绿色节能环保、安全运维管理与

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并应用于生产经营中，进一步提升中金云网的技术水平和

创新服务能力，确保中金云网符合办理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所需的各项条件。中金

云网将及时关注《关于组织开展2016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

作的通知》，并积极准备申报所需材料。如果相关通知规定的2016年申报截止时

间晚于2016年9月29日，中金云网将争取在截止时间前提交申报材料，争取在2016

年当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三）如果中金云网 2016 年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对估值的影响 

假设中金云网成立一年后可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于2016年取得高新技

术企业资质。在此假设条件下，中同华评估师预测中金云网2016年净利润为

12,494.08万元，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241,4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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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金云网2016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假设中金云

网在2016年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于2017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在此假

设条件下，中同华评估师预测中金云网2016年净利润为11,024.19万元，股东全部

权益的市场价值为240,100.00万元。两种假设条件下的评估结果差异约1,300.00

万元，差异率0.54%，差异较小。 

中同华评估师认为，如中金云网不能在2016年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对

中金云网100%股权的收益法结果评估影响约为1,300.00万元，差异率0.54%。 

（四）本次交易将通过《利润补偿协议》弥补上述估值差异给上市公司造成的

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与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中金云网利

润补偿方共同承诺中金云网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3,000.00万元。无论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是否在2016年取得，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均需承担未来三年的利润补偿

义务。 

如果中金云网2016年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将影响中金云网2016年的实

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方需对2016年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进行补

偿。假设中金云网2016年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中同华评估师预测中金云网

2016年净利润为11,024.19万元。如果中金云网2016年的实现净利润数等于预测净

利润数，与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的承诺净利润差额约为1,975.81万元，将触发补

偿义务，中金云网利润补偿方需以现金或股份补偿上市公司。 

按照《利润补偿协议》，如果中金云网利润承诺方以现金补偿，当期应补偿

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价格×60%－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已补偿现金金额。中金云网利润承诺方针对 1,975.81 万元的利润差额需补偿金额

约为 4,541.72 万元。 

综上所述，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认为，在北京市科委发布《关于组

织开展 2016 年度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资格复审工作的通知》前，北京市

2016 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批次和申报截止时间均无法确定，中金云网能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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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申报截止时间前提交材料，并在当年度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存在不确

定性。如果中金云网 2016 年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将影响中金云网的评估

结果。本次交易将通过《利润补偿协议》弥补上述估值差异给上市公司造成的

影响，利润补偿方需对 2016 年承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进行补偿。 

三、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中金数据分立前财务报告及相关成本、费用等

划分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报告期内中金数据分立前财务报表 

1、报告期内中金数据分立前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183,983,175.71 10,579,618.94 59,921,751.47 

应收票据   200,000.00 

应收账款 88,720,236.02 28,888,929.36 7,440,112.03 

预付款项 15,755,169.82 43,999,126.21 56,318,609.04 

其他应收款 479,098,451.27 487,016,446.45 549,376,843.46 

存货 427,000.01 476,709.78 336,905.38 

流动资产合计 767,984,032.83 570,960,830.74 673,594,221.38 

长期股权投资 522,773,218.55 522,773,218.55 322,773,218.55 

固定资产 1,710,875,657.87 662,160,743.47 694,804,103.57 

在建工程 23,799,725.61 666,958,299.10 454,707,742.71 

无形资产 38,952,841.46 41,709,276.65 43,550,494.94 

开发支出 52,565,753.76 43,701,932.12 24,859,056.31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05,888.20 2,901,675.17 2,815,058.9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352,073,085.45 1,940,205,145.06 1,543,509,675.00 

资产总计 3,120,057,118.28 2,511,165,975.80 2,217,103,896.38 

短期借款 160,000,000.00 310,000,000.00 171,000,000.00 

应付票据 200,000,000.00   

应付账款 126,003,110.43 43,997,516.09 47,051,5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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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预收款项 11,083,755.75 11,131,022.50 11,242,056.19 

应付职工薪酬 -208,847.15 6,153,281.79 7,692,277.89 

应交税费 -1,261,365.58 -2,230,021.72 18,624,965.28 

应付利息 10,107,847.22   

其他应付款 333,589,231.67 330,113,569.33 110,975,868.46 

流动负债合计 839,313,732.34 699,165,367.99 366,586,699.05 

长期借款 1,287,500,000.00 736,000,000.00 810,000,000.00 

长期应付款 49,496,347.46 112,839,574.13 45,722,685.10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420,000.00 14,420,000.00 14,42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51,416,347.46 863,259,574.13 870,142,685.10 

负 债 合 计 2,190,730,079.80 1,562,424,942.12 1,236,729,384.15 

实收资本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资本公积 322,627,750.00 322,627,750.00 322,627,750.00 

盈余公积 14,818,668.88 14,818,668.88 14,818,668.88 

未分配利润 141,880,619.60 161,294,614.80 192,928,093.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9,327,038.48 948,741,033.68 980,374,512.2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120,057,118.28 2,511,165,975.80 2,217,103,896.38 

2、报告期内中金数据分立前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营业收入 209,253,264.98 377,593,765.33 352,933,273.76 

减：营业成本 147,612,883.01 279,515,557.78 170,280,975.4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670.62 298,555.62 1,561,819.46 

销售费用 8,205,349.37 15,662,009.78 13,952,838.79 

管理费用 32,135,778.17 54,643,702.13 50,805,265.75 

财务费用 53,898,029.09 69,958,431.21 37,951,516.32 

资产减值损失 1,591,720.21 577,441.66 123,723.14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78,2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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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4,209,165.49 -43,061,932.85 78,535,337.70 

加：营业外收入 14,590,957.26 11,674,005.99 3,561,887.26 

减：营业外支出   37.4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9,618,208.23 -31,387,926.86 82,097,187.47 

减：所得税费用 -204,213.03 245,551.69 10,912,337.7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413,995.20 -31,633,478.55 71,184,849.73 

（二）模拟财务报表成本、费用划分原则以及合理性 

1、成本、费用划分以业务、机构和人员的划分为基础 

中金数据分立前，除在北京、山东烟台和江苏昆山三地从事高等级数据中心

外包服务业务、私有云服务业务之外，已经从数据中心外包服务向大数据及行业

应用等服务领域拓展，形成了金融大数据技术服务、业务连续性管理咨询服务及

软件服务、出版发行行业解决方案等相关业务： 

（1）金融大数据技术服务：主要面向银行、保险、小微金融企业提供基于

Hadoop 和 Spark 技术的大数据平台规划设计、部署实施服务，并提供大数据应

用的定制开发服务； 

（2）业务连续性管理咨询服务及软件服务：主要是面向金融、政府等行业

客户提供灾难备份与业务连续性管理咨询服务及业务连续性管理软件部署定制

开发服务； 

（3）出版发行行业解决方案：主要面向出版发行行业，提供 ERP 解决方案，

并提供全线的 ERP 软件产品。 

同时，中金数据基于互联网+的概念，逐渐向投资型企业转型，重点投资和

孵化移动应用、金融信息服务、产业互联网等互联网相关的项目，并培育了三大

业务体系：   

（1）移动应用技术服务：主要为企业客户，提供移动信息化解决方案，并

提供移动化信息平台的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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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机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项目：主要面向北京地区中、小、微金融

机构，搭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金融机构提供综合信用信息服务、资金托管信

息服务、金融征信服务，同时为北京市金融监管机构提供金融风险监控服务； 

（3）产业互联网咨询与技术服务：主要面向传统企业，提供互联网转型的

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服务，并为企业提供信息系统的定制化开发服务。 

在中金数据分立前，上述各业务线均组建了独立的业务团队，按照事业部的

形式运作。中金数据按照集团化的管控模式设计了如下的组织架构，其中包括 8

个业务部门和 9 个职能部门：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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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
心
运
行
中
心

云
计
算
服
务
中
心

大
数
据
技
术
服
务
中
心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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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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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中
心

行
业
应
用
中
心

移
动
业
务
中
心

金
融
信
息
服
务
中
心

产
业
互
联
网
业
务
部

营
销
中
心

人
力
资
源
部

项
目
管
理
中
心

计
划
财
务
部

法
务
部

采
购
部

行
政
办
公
室

投
资
管
理
部

集
团
内
审
部

总裁办公会

    本次交易启动后，经光环新网与中金数据股东协商，将原中金数据北京数据

中心外包服务业务和私有云服务业务与光环新网进行资产重组。因此，中金数据

将原北京数据中心外包服务业务和私有云服务业务分立出来，设立新公司，并将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全部业务人员，即北京数据中心运行中心和云计算服务中心的

全部人员分立至新公司。同时，基于保证新公司独立经营能力和满足上市公司的

管理要求的考虑，从原中金数据分立出相应的销售人员和行政管理等人员，确保

中金云网具有独立的销售、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采购、财务管理、法务管

理、行政管理等职能。 

中金数据全体股东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签署《中金数据分立协议》，通过存

续分立的方式设立中金云网，将原中金数据北京数据中心的业务、资产、负债以

及相关人员置入新设立的中金云网。2015 年 8 月 26 日，中金数据 2015 年第八

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分立方案。2015 年 9 月 29 日，中金云网正式设立。 

分立后，新公司的组织结构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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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新公司中金云网和存续公司中金数据的部门和人

员情况如下： 

（1）存续公司部门和人员设置情况： 

序号 部门名称 人员数量 

1 总裁办公会 13 

2 大数据技术服务中心 21 

3 业务连续性服务中心 25 

4 行业应用中心 28 

5 移动业务中心 16 

6 金融信息服务中心 18 

7 产业互联网业务部 24 

8 营销中心 9 

9 人力资源部 6 

10 项目管理中心 18 

11 计划财务部 4 

12 法务部 2 

13 采购部 3 

14 行政办公室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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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名称 人员数量 

15 投资管理部 6 

16 集团内审部 4 

 合计 215 

（2）新公司中金云网的部门和人员设置情况： 

序号 部门名称 人员数量 

1 总经理办公室 4 

2 北京数据中心运行中心 107 

3 云计算服务中心 21 

4 营销中心 6 

5 工程管理部 4 

6 财务部 3 

7 行政事务中心 7 

 合计 152 

报告期内，中金数据（存续公司）与中金云网的自有员工年平均人数如下： 

公司名称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中金数据（存续公司） 

业务和技术人员 172 212 202 

营销人员 10 13 11 

管理人员 69 81 91 

合计 251 306 304 

中金云网平均人数 

生产和技术人员 130 128 112 

营销人员 7 7 7 

管理人员 17 17 17 

合计 154 152 136 

注：中金云网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假设中金云网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已经从中金数据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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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金云网模拟报表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费用拆分方法 

中金数据将北京数据中心业务、私有云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分立成立中金云

网，考虑到分立业务需要承接的相关生产运维人员、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销售

人员等人员情况，在与光环新网充分沟通后，确认划分进入中金云网的人员。 

2015 年 9 月 29 日中金云网成立，中金云网已与相关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补充

协议，相关人员已进入中金云网，独立运营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 

编制模拟财务报表时，假设中金云网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已经完成分立，只

经营北京数据中心外包业务、私有云服务业务且以持续经营为假设进行编制，中

金云网的人员在 2013年 1月 1日开始独立运营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

为了体现报告期与分立业务相关的成本、费用情况，在对中金数据成本、费用执

行相关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将计入模拟财务报表的成本、费用以北京数据中心业

务和私有云业务为核心对中金数据的成本、费用进行分拆。 

模拟财务报表将北京数据中心外包业务、私有云服务业务的收入、成本以及

直接费用归属于中金云网；对于需要分摊的期间费用，按照分立进入中金云网人

数占中金数据平均总人数的比例分摊计入模拟财务报表。具体说明如下： 

中金数据存续公司与中金云网报告期利润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营业收入 5,835.44  15,089.88 17,087.90  20,671.47 17,545.48  17,747.85 

营业成本 5,285.46  9,475.83 15,945.34  12,006.22 7,391.56  9,636.53 

营业税金

及附加 
1.87  7.99  21.86 19.26  136.93 

销售费用 389.91  430.63 1,006.52  559.68 901.15  494.13 

管理费用 1,988.78  1,224.80 3,877.77  1,586.60 3,385.23  1,695.30 

财务费用 2,038.53  3,351.28 4,186.10  2,809.75 485.05 3,310.10 

资产减值

损失 
 159.17  57.74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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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成本划分 

模拟报表核算了分立至中金云网的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的收入成本，

这两块业务相对应的营业成本已清晰确认至模拟报表。 

营业成本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基础业务成本  9,410.38  11,934.34  9,609.47 

云计算成本  65.44  71.88  27.07 

技术及咨询服务

成本 
2,441.30  5,747.55  3,624.21  

系统集成项目硬

件采购成本 
2,844.16  10,197.79  3,767.35  

合  计 5,285.46 9,475.83 15,945.34 12,006.22 7,391.56 9,636.53 

编制模拟报表时，北京数据中心外包服务业务和私有云业务对应的成本均划

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中；与数据中心无关的技术及咨询服务成本和系统集成项目

硬件采购成本确认至中金数据存续公司中。 

营业成本结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职工薪酬 888.96 1,518.09 2,141.99 2,052.33 1,926.68 1,759.66 

电费  4,950.97  5,899.28  4,010.56 

折旧、摊销 203.26 2,385.04 304.09 2,999.99 312.52 3,107.65 

外购服务费  413.98  499.41  273.99 

系统集成项目硬

件采购成本 
2,844.16  10,197.79  3,767.35  

软件及服务外包 523.97  1,950.91  1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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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其他 825.12 207.75 1,350.56 555.21 1,257.26 484.67 

合  计 5,285.46 9,475.83 15,945.34 12,006.22 7,391.56 9,636.53 

根据分立协议，数据中心生产运维人员人划分至中金云网，报告期与北京数

据中心业务、私有云业务有关的人员成本均已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中； 

职工薪酬为与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直接相关的生产和技术人员

的工资、社保、公积金等薪酬支出。 

电费包括数据中心一期机房电费成本、数据中心二期电费成本以及办公区域

电费； 

折旧、摊销为北京数据中心业务、私有云业务占用的房产和无形资产的折旧、

摊销，以及机房用机器设备和生产人员用办公设备的折旧； 

外购服务费主要为向电信运营商购买带宽支出等成本。 

其他包括：生产和技术人员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办公费、物料消耗等费用。 

综上所述，报告期与北京数据中心业务、私有云业务有关的成本均已划分至

中金云网，营业成本根据业务进行划分具有合理性。 

（2）营业税金及附加 

中金数据 2013 年 8 月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后，由于有进项可以进行抵扣，

从 2014 年开始，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增值税作为基数进行缴纳，金额有所下降。

中金云网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北京数据中心外包业务、私有云服务业务直接相关。 

（3）销售费用 

编制模拟报表时，报告期销售费用的拆分按照业务进行划分，与北京数据中

心外包业务、私有云服务业务相关的销售人员的费用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中，

销售费用根据业务进行划分具有合理性。销售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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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数据 数据 

职工薪酬等人

工费用 
359.71 320.04 780.93 424.40 645.61 361.17 

办公费、招待费

等其他费用 
30.20 110.58 225.59 135.27 255.54 132.96 

合  计 389.91 430.63 1,006.52 559.68 901.15 494.13 

（4）管理费用 

1）管理费用拆分方法 

①模拟报表假设中金云网 2013 年 1 月 1 日已经设立，考虑了中金云网成立

后实际运营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的情况，以划分进入中金云网的管理

人员为基础，在报告期按照人员比例对公摊费用进行分拆； 

②报告期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相关印花税、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

全部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 

③报告期与办公用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折旧及摊销以及与北京数

据中心业务、私有云业务有关的办公设备折旧全部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 

2）报告期，中金云网模拟财务报表中参与管理费用分配具体人数如下：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公司

平均人数 

进入中金

云网人数 

中金数据

存续公司

平均人数 

进入中金

云网人数 

中金数据

存续公司

平均人数 

进入中金

云网人数 

总裁办公会 13 1 16.25 1 17 1 

行政办公室 13 3 11.83 3 11.92 3 

计划财务部 4.5 3 5 3 4.17 3 

法务部 2.5 1 4 1 4.5 1 

项目管理中心 19 5 22.83 5 30.42 5 

人力资源部 5.13 2 8.75 2 8.83 2 

采购部 3 2 3 2 4.08 2 

集团内审部 3.50 0 3.75 0 4.75 0 

投资管理部 6 0 6 0 5.75 0 

合  计 69.63 17 81.41 17 91.42 17 

注：为保证费用分摊相对准确，中金数据存续公司平均人数如不能取整，保留至小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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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位。 

上述人员分配是在与光环新网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考虑运营北京数据中心业

务和私有云业务的实际情况，从原职能部门划分进入中金云网的管理人员，以满

足中金云网具有独立的销售、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采购、财务管理、法务

管理、行政管理等职能。 

中金数据存续人员继续从事中金数据的非数据中心业务，存续业务主要是金

融大数据服务、业务连续性管理服务、出版发行行业解决方案三大业务以及移动

应用技术服务、金融机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项目、产业互联网咨询与技术服务三

大培育中的新兴业务。存续业务涉及的职能部门人员较多，且多数业务处于发展

初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以及经营管理的投入。中金数据在剥离北京数据

中心外包和私有云业务后，运营架构需要保证存续业务稳定运营。 

另一方面中金数据是集团型企业，在经营具体业务的同时，兼具投资管理职

能，分立后中金数据继续运营建设烟台数据中心和昆山数据中心，相关管理人员

由中金数据统一协调，中金数据为烟台中金和中金花桥承担部分管理职能。 

3）基于上述管理人员人数和管理费用的拆分方法，报告期管理费用明细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职工薪酬 1,240.79 261.45 2,137.62 349.55 2,171.67 327.75 

办公费用

等其他费

用 

657.50 113.75 1,568.26 122.85 1,056.30 152.89 

税费 16.13 400.82 18.32 435.03 14.54 433.90 

折旧、摊销 74.35 448.78 153.57 679.16 142.71 780.76 

合  计 1,988.78 1,224.80 3,877.77 1,586.60 3,385.23 1,695.30 

4）报告期，模拟报表中管理费用具体分拆明细表如下： 

2015 年 1-8 月管理费用分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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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中金数据存续

公司平均人数 

计入中金

云网人数 

直接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参与分

配费用 

分配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总裁办

公会 
13 1  1,058.31 75.59 

行政办

公室 
13 3 441.67 297.06 55.70 

计划财

务部 
4.5 3 406.62 242.41 96.96 

法务部 2.5 1  42.77 12.22 

项目管

理中心 
19 5  345.46 71.97 

人力资

源部 
5.13 2  144.20 40.45 

采购部 3 2  59.04 23.62 

集团内

审部 
3.5 0    

投资管

理部 
6 0    

合  计 69.63 17 848.29 2,189.25 376.51 

注：残保金按照全部进入中金云网人员与留在存续公司人员比例进行分摊；

留在存续公司的办公设备、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参与分配，与分立业务无关的

部门费用不参与分配；直接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的费用为与分立至中金云网业

务、资产相关的财产保险、印花税、房产税、折旧和摊销等。 

2014 年度管理费用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中金数据存续

公司平均人数 

计入中金

云网人数 

直接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参与分

配费用 

分配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总裁办 16.25 1  
1,403.5

5 
81.37 

办公室 11.83 3 662.50 405.56 82.04 

财务部 5 3 443.59 225.87 84.70 

法务部 4 1  95.92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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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4 年度 

中金数据存续

公司平均人数 

计入中金

云网人数 

直接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参与分

配费用 

分配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项目管

理中心 
22.83 5  591.45 106.25 

人力资

源部 
8.75 2  381.78 71.03 

采购部 3 2  89.85 35.94 

集团内

审部 
3.75 0    

投资管

理部 
6 0    

合  计 81.41 17 1,106.09 
3,193.9

8 
480.51 

注：残保金按照全部进入中金云网人员与留在存续公司人员比例进行分摊；

留在存续公司的办公设备、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参与分配，与分立业务无关的

部门费用不参与分配；直接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的费用为与分立至中金云网业

务、资产相关的财产保险、印花税、房产税、折旧和摊销等。 

2013 年度管理费用分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度 

中金数据存续

公司平均人数 

计入中

金云网

人数 

直接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参与分

配费用 

分配计入中金云

网模拟报表费用 

总裁办

公会 
17 1  1,318.73 73.26 

行政办

公室 
11.92 3 767.37 591.63 118.97 

计划财

务部 
4.17 3 441.17 170.61 71.38 

法务部 4.5 1  97.23 17.68 

项目管

理中心 
30.42 5  766.47 108.19 

人力资

源部 
8.83 2  342.68 63.26 

采购部 4.08 2  103.48 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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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

审部 
4.75 0   0 

投资管

理部 
5.75 0   0 

合  计 91.42 17 1208.54 3390.83 486.76 

注：残保金按照全部进入中金云网人员与留在存续公司人员比例进行分摊；

留在存续公司的办公设备、无形资产的折旧摊销不参与分配，与分立业务无关的

部门费用不参与分配；直接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的费用为与分立至中金云网业

务、资产相关的财产保险、印花税、房产税、折旧和摊销等。 

（5）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中金数据的融资来自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借款、融资租赁业务借款、

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其中，来自于金融机构的中长期借款、融资

租赁业务借款主要用于北京数据中心一期、二期建设，上述融资发生的财务费用

支出相应计入中金云网模拟报表；来自于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主要

用于中金数据的非数据中心业务的研发与系统集成项目硬件采购所需的流动资

金周转、补充烟台数据中心、昆山数据中心的建设资金及日常运营资金，该部分

融资与分立进入中金云网的业务无关联性，财务费用均分配计入存续的中金数

据。 

中金数据存续公司和中金云网模拟报表的财务费用明细：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 2013 年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中金数据

存续 

中金云网

模拟报表

数据 

金融机构借款

利息支出 
570.62 2,957.79 1,431.89 2,278.95 123.98 2,483.68 

融资租赁承担

的融资费用 
 393.49  530.80  826.42 

非金融机构借

款利息支出 
1,470.03  2,755.08  360.00  

其他 -2.12  -0.87  1.06  

合  计 2,038.53 3,351.28 4,186.10 2,809.75 485.05 3,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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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中金云网模拟报表时，计入财务费用项目具体如下： 

1）报告期内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融资费用； 

2）自 2015 年 6 月起，由于北京数据中心二期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将与北京数据中心二期工程建设有关的所有借款利息停止资本化，计

入财务费用； 

3）报告期内，数据中心一期借款利息计入财务费用。 

综上所述，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认为，编制模拟财务报表时假设

中金云网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已经完成分立，只经营北京数据中心外包业务、私

有云服务业务且以持续经营为假设，中金云网的人员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独

立运营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为了体现报告期与分立业务相关的成

本、费用情况，在对中金数据成本、费用执行相关审计程序的基础上，将计入

模拟财务报表的成本、费用以北京数据中心业务和私有云业务为核心对中金数

据的成本、费用进行分拆。成本、费用的划分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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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耿殿根 

 

2016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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